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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光伏电站系统集成、施工的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与润峰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峰电力”）签订了《光伏电

站系统集成、施工合作框架协议》，合同金额为 21亿元，合同基本情况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生效条件：上述合同均自双方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之日起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2016年-2017年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1）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受政府政策变化、资金筹措、市场融资成本

增加、材料成本变化、对单一客户依赖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造成公司不能按

期完工，给本合同履行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 

（2）本合同付款分阶段按比例执行，虽然已就违约做出相关的约定，但存

在工程进度款不能按期回收的风险。 

（3）本合同的履行，存在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从而导致公司资金压力较

大，项目全部或部分无法实施或延期的风险。 

（4）本合同为框架协议，单项光伏电站建设合同另行签订。 

 



4、合同金额为 21亿元人民币，占 2015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的 100.10%，合

同履行期限为 2016年至 2017年，合同的如期实施将对公司 2016年度及 2017年

度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对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为准。 

5、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进展情况 

协议名称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公司与北京奥普科星技术有限公司及其

自然人股东就持股转让及增资奥普科星的相

关事宜签订了《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2016 年 7月 6 日 目前处于尽职调查阶段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企业名称：润峰电力有限公司 

1、简介：润峰电力有限公司是由山东润峰集团与山东谷峰光伏技术有限公

司共同投资建设的专业从事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和光伏发电工程及光伏应用产

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的高科技企业，拥有布局完整的产业链。在提高研

发制造能力的同时，注重产业链的延伸，在全球布局构建大型光伏发电系统，成

立了 26个光伏电站商务开发团队开拓国内外市场。 

法定代表人：徐化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山东省微山经济开发润峰工业园 

主营业务：发电（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薄膜太阳能电

池的研发、组装生产、销售 ；晶体硅电池及组件的生产与销售；货物的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限制公司经营的货物除外）；钢材、五金建材（不含木材）的销

售；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城市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LED 光源的研发与销

售；对太阳能电站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与管理（不含生产）；有色金属(不

含黄金及凭许可证经营的有色金属）的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润峰电力未发生相关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公司自运营以来，业务发展迅速，立志用绿色光电资源

打造人类宜居环境，并成为引领产业发展的风向标。近几年来连获“全球新能源

企业 500 强”、“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并摘取“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



“光伏电站——商业成就大奖”、“山东省十大新型战略产业项目”、“山东省

光伏龙头企业“等多项桂冠，累计获得荣誉 200 余项。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

状况较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内容：嘉寓股份作为润峰电力光伏电站建设的战略伙伴，负责润峰

电力 2016年-2017年承接光伏电站的施工建设工程。 

2、合同金额：2016年建设 200MW光伏发电工程（不含太阳能多晶硅组件的

费用），工程总价约 6亿元；2017年建设 500MW 光伏发电工程（不含太阳能多

晶硅组件的费用），工程总价约 15亿元。合计合同总价约 21亿元。 

3、付款方式: 

    按照当月完工量的 90%支付进度款（扣除 5%的消缺款和 5%的质保金）。累

计付款达到总合同额 90%后，剩余款项中，完成消缺后支付消缺款（5%）。质保

周期（质保金 5%）一年。自工程完工之日起计算。一年内无质量安全事故，质

保期结束后七个工作日内无息支付。 

4、签署时间：2016年 9月 5日 

5、生效条件：自双方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6、履行期限：2016年-2017年 

6、违约责任：若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违背本协议中约定的应尽责任，构成重

大违约，使本协议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另一方有权终止合作。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合同金额为 21亿元人民币，占 2015年度公司营业收入的

100.10%，合同履行期限为 2016年至 2017年，合同的如期实施将对公司 2016年

度及 2017年度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对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的

审计为准。 

2、本次合同金额占上一年度营业收入的比重很高，且来源于单一客户，光

伏电站工程施工业务对客户有很高的依赖性，公司将通过拓展其他客户来降低对

单一客户的依赖度，但对公司节能门窗幕墙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合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的规定履

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须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董事会特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备查文件：嘉寓股份与润峰电力签订的《光伏电站系统集成、施工合作

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9 月 7日 




